
2010年夏季杭州市余杭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招聘报名注意事项
特别提示：我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没有考试大纲，也不指定教材。余杭区人事部门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针对事业单位招聘的培训辅导班。

1、本次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报名与以往有何不同？

答：2010年夏季余杭区事业单位招聘报名、资格初审、缴费、及准考证下载，均通过“培训考试网”（www.ttt.gov.cn），不再接受现场报名，具体报名方法详见《2010年夏季余杭区事业单位招聘招聘公告》。进入各环节人员名单及注意事项均按招聘程序，在“培训考试网”上公布；余杭区教育局下属学校（幼儿园）岗位进入各环节人员名单及注意事项在“余杭区教育网”（www.yhjy.net）同时公布。
2、对招考招聘计划一览表中的“全日制学历”如何理解？
答：招聘计划一览表中的“全日制学历”，是指在全日制普通中高校毕业所取得的学历。
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电视大学等非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人员，在2010年7月31日前取得毕业证书的，且符合其他条件和具体职位要求的，可以报考未注明“全日制”的岗位。

3、报名时专业填报如何把握？
答：报名时，学历证书上的专业名称必须与招聘计划中的专业名称相一致方可报名。如有疑问的，请与岗位所在单位联系确认后再报名。
4、高学历人员如何报考低学历要求的职位？
答：高学历人员可以报考相对低学历要求的职位，但须符合该职位所需学历对应的专业要求。如，考生甲具有法律专业的本科学历和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学历，那么他可以报考要求法律专业和本科学历的职位，或者报考要求哲学专业和本科学历的职位，但不能报考要求法律专业和研究生学历的职位。在填报“所学专业”栏时，要写明本科学历某某专业、研究生学历某某专业。
5、港澳、国外留学归来人员如何报名？ 
答：港澳、国外留学归来人员符合《招聘公告》规定的条件进行报名。进入资格复审时，须现场出示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网址：www.cscse.edu.cn）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6、取得军队院校学历证书的人员可否参加此次报名？
答：在全国各军队院校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的，其毕业证书为国家承认的人员(2001年以后毕业的须经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电子注册)，且符合职位条件要求的，三种情况可以报名：

⑴按照国家教育委员会、总政治部下达的军队院校从地方招收普通中学毕业生计划和招生政策规定录取后取得学籍，并且经过军队院校培训合格准予毕业的学员。

⑵按照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下达的军队士兵、干部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规定录取后取得学籍，并且经过军队院校培训合格准予毕业的学员。

⑶按照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下达的函授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规定录取后取得学籍，并且经过军队院校函授培训合格准予毕业的军官和文职干部学员。

上述人员，就读期间为现役军人的，在资格复审时须提供当年军人服役证；当年参加国家教育部门组织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经省级招生部门录取的，资格复审时须提供录取通知书或招生办出具的证明。
7、原系余杭生源、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后户口尚未回迁余杭的人员，可否报名？

答： 2008、200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原余杭生源中，户口尚未回迁余杭原籍的人员，若符合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的，可以作为余杭户籍人员报名。

8、余杭区教育局下属学校（幼儿园）岗位有何其他要求？
答：未就业的2009、2010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一般按所学专业报考对应的学科，如本学科无需求的，可另选小学的一门相近专业学科报考；

报考幼儿园学前教育(B)岗位的仅限余杭户籍人员，硕士研究生在此岗位不放宽户籍范围；

网上报名时，若某报名条件没有指定填写的空格，请填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中；

国泰盛世嘉园幼儿园、国泰西园幼儿园、小博士艺术幼儿园、绿城育华蓝庭幼儿园、绿城育华翡翠城幼儿园、绿城育华亲亲幼儿园、良渚文化村玉鸟幼儿园为我区民办幼儿园，招聘的7个名额为公办教师编制，工资福利待遇由所在幼儿园负担；
除紧缺学科外，报名不足1：2时取消该岗位的招聘。面试对象不足1：2时，酌情核减招聘人数。
考生报名前请同时浏览余杭教育网（www.yhjy.net）相关详细注意事项。
9、余杭区卫生局下属医院（卫生院）岗位有何其他要求？

答：余杭区卫生局下属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在职人员，不能报考招聘计划中的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职位。

招聘计划表“其他条件”栏中注明“需提供就业协议书”的岗位，是指未签订过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可以报考的岗位。

报考卫生专业技术岗位的成教类毕业学历，须符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规定的专业学历要求。

10、哪些人员不能报名？
答：除招聘计划和有关说明中已明确规定不能报考的情形外，公务员、现役军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能报名，杭州市余杭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能报同一经费管理形式的其他事业单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不能报考，也不能按已取得的学历报名（在全日制普通高校脱产就读的非2010年应届毕业的专升本人员、研究生不能以原已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报考）。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原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辞退未满5年的，在公务员招考或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被认定实施了考试作弊、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以及具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不得参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报名。
11、关于体检问题。
答：余杭区教育局下属学校（幼儿园）岗位体检按照《浙江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及操作规程》执行。

其他职位体检，按照现行公务员招考录用体检标准和要求执行。
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参加体检人员未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参加体检的，视作自动放弃，招聘机关不再另行通知。
12、关于考察问题。
答：考察按《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浙人发〔2008〕58号）规定执行。
13、余杭区教育局下属学校（幼儿园）岗位的聘用手续如何办理？

答：拟聘用人员经杭州市余杭区人事局审批同意后办理聘用手续，统一实行人事代理。批准聘用人员凭行政介绍信与有关招聘学校签订聘用合同，试用期一年；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必须在试用期内取得。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或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的不得转正并予解聘；试用期满后按期转正者，须在招聘学校服务五年及以上。
14、如遇招聘公告和注意事项以外的问题，如何咨询？
答：对报考专业、学历、学位、资格条件等信息需要咨询时，请报考人员直接与招聘机关联系，各招聘机关的咨询电话请见招聘计划。
杭州市余杭区人事局：0571-86145127，传真：0571-86232731
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0571-89160282、86233267，
传真：0571-86224451
    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局：0571-86224917
考生在网上报名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请咨询：0571-85464671。 
杭州市余杭区人事局

201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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